
 

 

第四題：事奉的先決條件(二) 

 

事奉成全研討會第四階段：學習在事奉上必備的知識和技能 

第四題：事奉的先決條件(二) 

 

一、要有愛心 

  (一)愛心比甚麼都重要：當主耶穌還在地上行走的時候，有一天法利賽人問祂說：「夫子，律法上

的誡命，那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十誡命中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太廿二36~39)。主這話是告訴我們，在所有神對

我們的命令和要求當中，以愛神和愛人為最重要。人若沒有一顆愛神又愛人的心，就不能討神的喜

悅。我們即使有最高的屬靈知識，有莫大的屬靈能力，有高尚的生活行為，若沒有愛，在神的面前

就都算不得甚麼(林前十三1~3)。 

  在啟示錄裏，主藉使徒約翰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稱讚他們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

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啟二2~3)。主這話說出以弗所教會的事奉工作，不僅有行為而已，他

們還進一步在事奉上多有勞苦，且勞苦到忍耐的地步，並不乏倦。像這樣勞苦事奉主的教會，實在

是難得，但是主卻說：「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啟二4)。換句話

說，以弗所教會的勞苦事奉，並不是出於起初的愛，而是出於別的動機。這樣沒有愛心的事奉，在

主看來，是應該責備的。主甚至警告說：「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啟二5)。哦，這是何等嚴肅的事！一個沒有燈臺的教會，就是失去了見證的教會，也就等於沒有存

在的價值了。由此可見，愛心比甚麼都重要。 

 (二)主尋找人接受祂的託付：約翰福音書記述主耶穌在地上的工作，到了第二十章末了，已經明

顯地作了結束的交代(參約廿31)，但是聖靈感動使徒約翰，特意追加了第二十一章。這一章聖經，

可以說是主把祂在地上事奉神的工作託付給教會，叫他們延續事奉神的工作。主究竟是託付給怎樣

的人來事奉神呢？這就是彼得在這一章裏所代表的。 

  那一天彼得覺得沒有事情作，所以他約他的同伴一同去打魚；但是打了一整夜都得不著，到

了早晨主就向他們顯現。許多時候我們也是這樣，我們與主生命的關係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在屬靈

的事奉上，我們好像在屬靈上覺得沒有甚麼事可以作。一個人總要有一點事情作，如果沒有羊可以

看，那麼只好去打魚了。但是主就在這時給彼得看見主有事情要託付他，主不願意他作一個「閒站」

(太廿6)的人。 

  今天主是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們去作的，今天實在有許多可以事奉的事，難處是沒有人肯去作。

恐怕今天神在那裏也像祂對以賽亞說的一樣：我可以差遣誰呢？誰可以為我們去呢(賽六 8)？在我

們的感覺裏頭，也許是沒有事可以作，但是在主的感覺裏頭，是覺得沒有人可以託付，主在這裏是



尋找人。如果有人的話，事情多的是。所以那一天主在那裏呼召彼得來作祂要作的工作。 

 (三)主只能將工作託付給愛祂的人：那一天早晨，主與他們一同吃了早飯就問彼得一句話：「約翰

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回答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主就說：「你

餧養我的羊。」主這樣一連問了三次(約廿一15~17)。在這裏給我們看見，主有羊要託付人去管理，

但是主不隨便託付。我們的主是我們的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祂是群羊的大牧人，祂看顧我們。

現在祂需要一班幫手，祂需要一些小的牧人；主有許多羊，祂需要一班人與祂一同來牧養這些羊。 

  祂可以託付誰呢？祂只能託付一種人，就是對祂有愛的人。所以，我們若要事奉主，先決的

條件就是必須有一顆愛的心，如果我們裏面缺少愛，主就不能把祂的工作託付我們。 

 (四)主要求門徒對祂有絕對的愛：事奉主的首要問題乃是愛。我們今天在主的面前有沒有一個愛

主的心？主在那裏問彼得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主在這裏所用的「愛」字，在原文裏就是

神愛世人的那個愛，是絕對的愛，是犧牲的愛。主在那裏問彼得說，「你絕對的愛我嗎？你肯犧牲

你的自己來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這些」是甚麼呢？是魚，是餅，是火，是同伴。主

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愛我比吃、穿、舒服、同伴、享受...更深麼？」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人生在世需要吃，吃沒有錯，我們需要魚和餅，何況那一天的魚和餅

還是主預備的。今天有許多神的兒女愛魚和餅勝過愛主，他們在那裏注意吃甚麼、穿甚麼...過於注

意他們的主。雖然這些都是合理的事，但是我們肯不肯為著愛主的緣故，犧牲吃和穿？ 

  在這裏有火。在早晨的時候烤烤火是很舒服的，所以火表徵我們今天的享受。難道主不給我

們享受麼？如果主在環境上安排給我們有所享受，我們這樣享受也沒有錯，主沒有禁止我們物質的

享受。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愛這些比主更深麼？我們肯為主犧牲這享受麼？ 

  我們今天在世界上需要有同伴，尤其是在主裏的，大家可以彼此勉勵，這不是很好麼？但是

我們愛主比這些更深麼？我們的主與這些有沒有比較的可能？或者在我們的心目中只有主，我們的

主比一切都勝過？ 

  很希奇，今天世界上的人為著魚和餅，為著享受，肯犧牲他的性命。今天在世界上，為著精

神上的舒服，人也肯犧牲。但是主在這裏問說：「你今天愛我，在你的愛裏面，有一種犧牲的精神

麼？有一種絕對的態度麼？」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主不但問彼得，主也要問我們每一個人，如果主今天來問你：「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你真是愛我比愛吃、喝、舒服、享受、同伴...更深嗎？你是這樣愛我麼？」我們要怎樣回答？許多

的時候，吃喝打岔我們的事奉，享受舒服打岔我們的事奉，人和同伴打岔我們的事奉，當主這樣來

查問的時候，我們怎樣來回答我們的主？ 

 (五)主願意加強門徒的愛以接受祂的託付：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彼得在這裏

所用的那個「愛」字，是一個軟弱的愛，意思是我對你有感情。主說，「你絕對的愛我麼？」他回

答說，「我對你有感情。」弟兄姊妹，當主真是來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在主的光底下，要看見我們

的愛是何等的殘缺膚淺，我們實在慚愧。我們不敢、也不能說，我是絕對的愛主，我是愛主勝過愛

這些。 

  或者有人要說：「如果我們感覺我們的愛太軟弱，太小，太殘缺，那主就不能把工作託付給我



們了，我們只不過對主有一點感情，有一點喜歡，那怎麼辦呢？」感謝主，當主在那裏問，而我們

感覺虧欠的時候，也就是主在那裏加給的時候。在這裏我們看見一條屬靈的道路：如果我們要事奉

主的話，我們必須在交通的裏面讓主來查問我們。主的查問不是要定我們的罪，主的查問乃是要把

我們裏面的那一點引出來，我們裏面只有一點點愛，如果我們肯拿出來交在主的手裏，祂要把祂絕

對的愛加在我們這軟弱的愛上，叫我們能事奉祂。 

  所以主接下去說：「你餧養我的羊。」在主的羊群中有許多的小羊和病羊，他們自己不能吃草，

需要牧人去餧他。今天我們在這裏事奉主，我們都是小牧人，在牧長的底下作幫手。我們怎樣去作

餧養羊的工作呢？我們裏面需要有愛。如果我們裏面沒有愛，我們的事奉就是雇工的事奉，不是牧

人的事奉，我們不過是敷衍了事，盡盡本分而已。如果狼來了，我們就逃走。雖然我們的愛是軟弱

的，但是我們若把它擺在主的面前，主要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裏面。當這兩個愛合在一起的時候，

在這愛的能力底下，我們就可以有真實的事奉。 

 (六)我們要愛主也要愛人：每一個事奉主的人，不單要有愛主的心，也要有愛弟兄姊妹的心；光

是愛弟兄姊妹還不夠，必須也要愛人。我們必須對人有愛，才能來事奉主。你的心應當寬廣到一個

地步，感覺到每一個人都是可愛的，對於每一個人都有興趣，這樣，你才能事奉主。一個看見人就

覺得討厭、嫌別人麻煩的人，他沒有資格事奉主。主說，「人子來，並不是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我們的主看人是可寶貴的，是可愛的，所以把祂自

己給了人。一個不愛人的人，怎能把主愛的福音傳送給人呢？ 

  事奉神的人，不能厭棄別人，要記得主曾洗門徒的腳，憐恤各種病患的人；長大痲瘋的人到

主跟前，主總醫治他們。長時間軟弱、不剛強的肢體，不是可憎嫌的對象，應存恆久忍耐的愛待他

們。神是多麼希望得著更多像摩西和保羅那樣在神家中盡忠盡職地服事祂的人！當以色列人拜金牛

犢之後，神在怒中要滅絕他們，摩西竟為悖逆神的百姓懇求神赦免他們，「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

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出卅二32)。保羅為他弟兄，為他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

咒詛、與基督分離，他也願意(羅九3)。神這兩位僕人，一在舊約，一在新約，他們都同樣有捨己救

人的慈心，真是主基督的生命最佳顯彰。 

 

二、要費財費力 

 (一)愛心的事奉須有具體表現：我們在前面看過，真實的事奉，乃是出於愛心的事奉。我們的事

奉，必須是因著愛主和愛人，才有屬靈的價值。若非出於愛心的事奉，雖然勞苦不倦，仍不能得主

的喜悅。但是另一方面，凡是真正出於愛心的事奉，必然會勞苦不倦。就像父母親愛兒女，他們為

自己的兒女們所作的，豈只是任勞任怨而已！使徒約翰說：「...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

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三18)。愛心的表達，不僅止於言語和舌頭，並且也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

沒有具體行為的愛，只是說說而已，並不是真愛。許多基督徒雖然有心事奉主，但他們的事奉僅止

於嘴唇的事奉，即或有一點點具體的行動表現，也多有所保留。這樣的事奉，不能算是出於愛心的

事奉，當然也就不能得主的喜悅。 

 (二)事奉主具體的表現乃在費財費力：甚麼是事奉主的具體表現呢？聖經裏面給我們看見不少事



奉主的好榜樣，其中最值得我們效法的，當推使徒保羅。他告訴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說：「我也甘心

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林後十二15)。這句話乃是他一生事奉主的寫照。他為著事奉主，不

單單是費財，他也費力；他不僅僅是費力，同時也費財。並且，他的費財費力，不是勉勉強強的，

而是甘心樂意的。 

 (三)施比受更為有福：在另一處聖經，醫生路加曾經記錄下保羅對以弗所教會長老們的談話，他

說：「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

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廿 33~35)。保羅這話，說出他不但未曾貪圖別人的財物，反而是為著別

人的需要著想，盡力幫助別人。而他這種甘心樂意為別人費財費力的原動力，乃在於他接受主耶穌

的教訓：「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的「兩隻手」，乃是事奉的手；他在此給我們留下事奉的「榜樣」──勞苦供給別人，一

心只為「施」，而不是為「受」。事奉主，並不是要為我們自己得著甚麼錢財或名利，乃是為要使別

人得到屬靈的好處。事奉的原則，是「施」，不是「受」；是「給」，不是「得」。 

 (四)必須脫離瑪門的勢力才能給人：主耶穌曾經說過：「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

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六 24)。主這話說明，瑪門(錢財)

是神的對頭，它在人身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能叫人把時間、精力、心思等等都花在它上面，藉此

篡奪神的兒女對神所該有的事奉和敬拜。我們不能又要事奉神，又要事奉瑪門。凡是想要事奉神、

又要事奉瑪門的人，結果他們所忽略的，總是「神」這一方。因此，事奉神的人，首先必須脫離瑪

門的勢力，然後才能全心全意的事奉神。 

  瑪門會霸佔一個人的心，叫他在不知不覺中受它的的支配和奴役，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事奉

了它。人一事奉瑪門，就想為自己多有「得著」。全世界最被神定罪的，莫過於「以敬虔為得利的

門路」(提前六5)。表面上是事奉神，是人人都認為敬虔的表現，但實際上卻是事奉瑪門，私心為著

自己能得利。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是全世界最卑鄙的事，沒有第二種事比這一個更卑鄙。所以，

凡是真正要事奉神的人，必須能夠脫離瑪門的勢力。也惟有脫離瑪門勢力的人，才真正能夠甘心樂

意地供給別人。 

 (五)凡我們花費在主身上的都是美事：當日馬利亞用至貴的真哪噠香膏膏主的故事，蒙主耶穌特

別的讚賞，要我們所有屬於祂的人，到處與福音同傳、同述說，作為記念(可十四 3~9)。在這故事

裏面，馬利亞把她所珍藏的玉瓶，和值三十多兩銀子的真哪噠香膏，完全花費在主的身上。照一般

常人看來，這樣作實在是太過份了，認為是「枉費」的。但是在主看來，她所作在主身上的，乃是

「一件美事」。凡我們為著事奉主所擺上的，無論如何的多，都不是枉費，而是一件美事！ 

  當主耶穌稱許馬利亞的行動時，便給我們眾人立下了一個事奉的原則：那就是事奉的首要目

的，乃在於讓主得著滿足。我們惟有將自己和一切所有的都「枉費」在主身上，才能讓主的心得著

滿足。這是我們討主喜悅的秘訣。 

  要知道，當主得著滿足的時候，我們也才能得著滿足。一個人真實的滿足，乃是先使主滿足。

從來沒有一個使主滿足的人，他自己卻不滿足的。甚麼時候我們若讓主滿足，甚麼時候我們也必定



得著滿足。所以我們看定了，我們所有為著事奉而擺上給主的，在別人的眼中也許認為是「枉費」，

但實際上卻是最有價值的花費，是最上算的投資，是一件最美的事。 

 (六)在財物上要作聰明的管家：基督徒對於錢財要有一個正確的看法，那就是我們所擁有的錢財，

並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乃是神暫時「託給」我們管理的。我們並不是「財主」，我們乃是「管

家」，是替這位天地間的「財主」，管理一些交託給我們的財物。我們應當趁著還有一些錢財託在我

們手上的時候，運用它們來結交朋友──即花費錢財在事奉上面──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可以接

我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參路十六1~12)。凡我們今天為著主所花費的每一分錢，都記錄在永生的賬

目上，也都積儹在天上(參太六20)。 

 (七)事奉不單要費財，還要費力：為主花費錢財，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千萬不要以為出錢就夠，

而不必再出力了。世界上有所謂「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說法，他們把「錢」和「力」分開，

所以就有「出錢請別人作事」的情形。但是在教會中，事奉不但要費財，還得費力；不但要費力，

還得費財。使徒保羅乃是把「費財費力」連在一起說的。 

  甚麼叫作「費力」呢？簡單地說，就是「費盡心力，直到完全花光為止」。換句話說，就是「盡

心竭力」(彼後一 15)，就是「殷勤不懶惰」(羅十二 11)的意思。殷勤，就是不懶惰。懶惰，就是不

喜歡作事。懶惰的人，是不會找出事情來作的；他們即使看見了事情，也盼望沒有事情。有許多基

督徒竟也抱著這個態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聖經說：「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裏；就是向口撤

回，他也不肯」(箴十九 24)。人一懶惰，就甚麼事情都不肯作，因為怕累。懶惰人不能不吃，但是

他盼望最好有別人把盤子裏的食物送到他口裏去。世界上有一種人是沒有用的人，那就是懶惰的

人。懶惰的人，神不用他。有一個弟兄說，懶惰的人，連撒但都氣他沒有用。 

  殷勤的人不怕事情；他不但不讓有事情變作沒有事情，反而要使沒有事情變作有事情。事奉

主，如果我們不殷勤去找事情作的話，恐怕每一個人都可以作一天休息六天了。在事奉上，我們絕

不能作一個碰著有事情才作的人。我們要禱告神，求神給我們發現事情來作，給我們找出事情來作。 

 (八)殷勤的人自然會有事情作：主耶穌曾說了一句相當特別的話，祂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

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四 35)。如果

照一般人的看法，還得等四個月才能收割；但是照主的看法，今天就是收割的時候了。問題乃在今

天缺少舉目觀看的人，缺少有主眼光的人，所以事情需要拖到四個月以後才作。殷勤的人，乃是會

舉目觀看的人。你一舉目觀看，就會發現原來有那麼多的事情正等著我們去作哩！ 

  有意思要作事情的人，總在那裏找事情作；沒有意思作事情的人，就是怕事情發生。殷勤的

人，總是等候在神面前，他一沒有事情作，就去等候在神面前，看還有甚麼事情要作。事奉神的人

應當到神的面前去尋求，問神說：「神，你要我作甚麼？」事奉主的人應當舉目觀看，只要你一舉

目，你就會看見有許多事情需要你去服事。 

 (九)事奉主並沒有止境：事奉主，不能活在過去的記憶中，總要努力向前(腓三13)，竭力事奉直到

迎見主。使徒彼得說：「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彼後一5~7)。

彼得在這裏說了七次「有了...又要加上...；」這給我們看見，殷勤的人總是加上又加上的，總是沒

有止境的。在這世界裏工作，遲早總要退休；但在主裏的事奉，不但沒有退休，而且老當益壯。從



前可能多憑體力事奉，但今後則多憑靈力事奉，事奉主並沒有止境。 

―― 黃迦勒「事奉成全訓練綱目」 

 

 


